
 

1、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建设项目名称：天津速堡餐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天津速堡餐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为天津速堡餐饮有限公司的分公司，

该公司拟投资 200 万元建设天津速堡餐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项目，经营范围为中餐制售。

租用天津市和平区兴安路 166 号恒隆广场 5003 号商铺，建筑面积 305m2，

 

2、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减轻和预防措施 

1.废气 

拟建项目餐饮制作过程中会有油烟和燃气废气排放。 

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排放量为 7.73kg/a，排放浓度为 0.2mg/m3。经处理后的油

烟废气通过恒隆广场提供的预留烟道高空排放，排气口位于楼顶。油烟排放浓度符合《饮食

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中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2.0mg/m3 的标准限值。 

天然气为清洁能源，且各污染物产生量较少，对大气环境影响很小。 

2.废水 

拟建项目餐饮含油废水经隔油池处理，与生活污水汇合经化粪池沉淀后，各污染物浓度

均满足 DB12/356-200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三级标准要求，通过污水管网排入纪庄子污水

处理厂集中处理，拟建项目废水排放去向合理，不会对周围水环境造成明显的不利影响。 

3.噪声 

拟建项目噪声污染主要为油烟净化设备运转噪声，油烟净化设备进行基础减振，风机加

装消声器，再经距离衰减后噪声排放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2

类标准，对外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隔油池内废油脂定期清掏，由专用容器存放与剩饭菜、厨房垃圾一起由天津碧海环保技

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清运；生活垃圾由市容环卫部门清运；废旧包装物为饮料瓶、纸类包装

物等由物资回收部门回收利用。固体废物经上述措施后，不会产生二次污染。 

5.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拟建项目运营期主要水污染物为 COD 和氨氮，其排放量分别为 0.818 t/a 和 0.061t/a。 

由于外排污水为餐饮废水和生活污水，餐饮废水先经隔油池处理再与生活污水一起经化

粪池沉淀后（化粪池依托恒隆广场原有），通过市政污水管网进入纪庄子污水处理厂集中处

理。COD 和氨氮排放总量已经纳入恒隆广场排放总量，拟建项目的建设对区域内 COD 和氨氮

的排放总量无影响。 

 

天津速堡餐饮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项目信息公示 

设置十三人桌1个，

吧台1个、八人桌1个、六人桌1个，四人桌15个、二人桌6个，每天客流量约为200人。


